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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自主規劃修讀第二專長

課程，並須詳閱第二專長實施

要點規定 

符合主系畢業資格
及修畢第二專長規
定課程與學分者，
學位證書及歷年成
績單註記修讀第二
專長名稱 

符合主系畢業資
格，但未修滿第二
專長規定課程與
學分者，須申請放
棄第二專長，以主
系畢業 

符合主系畢業資
格，但未修滿第二
專長規定課程與學
分者，須申請延長
修業年限，繼續修
讀第二專長 

學生至遲應於畢業當學期申

請修讀第二專長，經規劃單

位核章後送教務處辦理 

學生選課期間進行網路加選

第二專長課程 

學生主系已修或應修課程與

第二專長名稱或性質相同，

須經第二專長開設院系審查

認列為第二專長學分 


